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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　要

「陸海空軍懲罰法」制定於 1930年，係國民政府北伐統一後為整合陸軍

與海軍原有之懲罰規定而制定，該法迄今歷經 6次修正，但隨著民主法治的發

展、人權保障意識的提升，以及軍事文化與組織的變遷，原有條文在體系架構、

懲罰種類、程序保障與權益救濟等面向，均已難以符合當前法治現況或軍事管

理實需。國防部自 2020年起邀集專家學者成立修法小組進行研討，於 2022年

完成「陸海空軍懲罰法」草案，同時為建構完整的軍人救濟機制，另行研擬「軍

人權益事件處理法」草案。兩部法案於 2024年 7月 15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

並於 2025年 8月 6日正式施行。本文針對「陸海空軍懲罰法」於概述修正背

景後，針對修法重點進行介紹。

懲罰係軍事長官統御部隊之重要權力，屬於軍事行政法學之範疇，新修正

之「陸海空軍懲罰法」不但大幅擴張法條之規模，與舊法相比較更有體系化針

對軍人懲罰事項進行規範，並已試圖處理過去軍人法規範不明確之處與實務所

發生問題。未來如何繼續發展軍事法學、建構完善之國防法制，甚至拓展與國

際法接軌之武裝衝突領域，仍然為國軍之重要議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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